《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  莲花山保护范围内依法从事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活动的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垃圾处置、污水和油烟排放符合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标准。

	序号
	违法

行为
	法律责任
	程度和情节
	处罚幅度
	并处

	1-1
	对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处罚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年修订)第一百一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排放油烟的餐饮服务业经营者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不正常使用油烟净化设施或者未采取其他油烟净化措施，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油烟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治。 

 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关闭，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较轻
	项目已整改完毕
	责令改正
	责令停止建设；责令恢复原状



	
	
	
	
	一般
	项目未整改
	责令停业并处五千元罚款
	

	
	
	
	
	较重
	项目未整改并污染严重
	责令停业并处一万元罚款
	

	
	
	
	
	严重
	项目造成重大环境污染
	责令停业并处五万元罚款
	


《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第二十一条  莲花山核心保护区划定为畜禽养殖禁养区，莲花山所在城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关闭或者搬迁核心保护区范围内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和养殖专业户。
	序号
	违法

行为
	法律责任
	程度和情节
	处罚幅度
	并处

	1-1
	未对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造成污染的处罚
	【法律】《柳州市莲花山保护条例》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对畜禽粪便、尸体和污水等废弃物进行科学处置造成污染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对规模化养殖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罚；对非规模化养殖的，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报告表
	较轻
	设施不够完善
	责令限期整改完毕
	责令停止建设；责令恢复原状



	
	
	
	
	一般
	设施不完善，养殖不规范
	责令限期整改完毕并处五百元罚款
	

	
	
	
	
	较重
	设施简陋，拒不整改
	责令停业并处一千元款款
	

	
	
	
	
	严重
	无设施，造成环境污染
	责令停业并处两千元罚款
	


